
 

抄 本 

發文方式:電子交換(第一類，不加密) 檔    號: 

保存年限: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書函 

受文者:本局造林生產組 

地址:1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聯絡方式:承辦人 林科言、電話 02-  

23515441-250、傳真 02-  

23518524、電子信箱m2049@  

forest.gov.tw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4年8月4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0941616698號 

速別: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：承關切○○○君陳情租地造林獎勵建議乙事，復請詧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復貴委員國會辦公室94年7月27日立院基字第0940000097號 

函。 

二、有關已成林地酌予補助獎勵乙節，因考量民營林地廣泛，面 

積達陸拾餘萬公頃以上(包括私有林約十九萬公頃、原住民 

保留地約十八萬公頃、國有林出租造林地八萬餘公頃、縣市 

公有林及國有等其他機關出租造林地約十五萬餘公頃等)， 

鑒於目前政府之財政確為困難，爰認造林獎勵應回歸森林法， 

先行將該法第四十八條之一所定造林基金充實後始易實施。 

因此本建議事項本局將審慎錄案評估，並積極研擬「獎勵造 

林辦法」以為解決。 

三、另關於來電提及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之相關情 

事，本局為執行行政院核定之「國有林事業區林地收回計畫」， 

已訂定相關之作業要點，針對位於土石流潛勢地區、水庫集 

水區及河川區兩側等有影響公共安全區域之國有林事業區出 

租造林地，依政府財政分配情形，按土石流潛勢地區、水庫 

集水區、河川區兩側之先後順序，逐步辦理收回。承租人所 

造林木得依約分收或予以補償。 

正本：立法委員盧博基國會辦公室 

副本：○○○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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